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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重管制问题[5-61，中国未来碳排放管理如何走 

向，争论非常激烈。 

在减排温室气体的同时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 

长、最大程度降低社会福利损失，是衡量环境保护 

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指标。国际相关实证研究表明， 

碳税和ETS的成本优势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空条 

件下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选择典型行业，通过对碳 

税和ETS的成本有效性进行测算，明确两种环境管 

理工具的效用范围和关键要素，为中国未来设计多 

层次的环境保护制度提供政策参考。 

1 国内外有关碳税和I=T6的讨论 

作为环境管理手段，无论征收碳税还是实施碳 

交易，都会对企业的生产、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 

结构平衡产生一定影响，为避免对企业造成双重管 

制，国际上主要以单独碳税或ETS实行碳排放管理。 

碳税主要在北欧国家实行，芬兰、荷兰、挪威、瑞 

典及丹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征收碳税，英国(200 1 

年)、日本 (2002年)、澳大利亚 (2011年)等国也 

陆续建立了本国的碳税制度。2005年启动了全球最 

大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ETS)，覆盖欧盟27个成 

员国。加拿大魁北克省、日本东京都、美国加州、韩 

国等国家和地区也开始着手建立 ETS。除单独运用 

碳税和碳交易两种环境管理机制外，一些国家和地 

区还将碳税和碳交易综合起来建立复合型环境管理 

机制，比较典型的是英国、挪威和德国。英国对参 

与碳交易的企业给予碳税减免，挪威碳税覆盖的 

CO 占到国内排放的68％，参与EU—ETS的企业的 

CO，排放占全国的35％～4O％[7_8]。碳税、碳交易和 

复合型环境管理机制各有利弊，不同的国家或地 

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机制的环境管理效果及对 

实体经济的影响各不相同。 

国内外学者对碳税的经济和环境影响已经进行 

了大量有益的探索，ETS的宏观影响评价以国外研 

究为主，这些研究基础为进一步研究碳税和ETS在 

不同地区的环境管理绩效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中国 

较早提出利用碳税来控制CO 排放造成的各种宏观 

影响的是张中祥等f9]，他们分析了征收碳税对能源 

消费、CO 排放及能源价格的影响；樊明太等[10 建 

立了环境目标与环境投资的模型，探讨了中国在减 

少5％、10％~I120％CO 排放时需要征收的碳税及其 

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在不同情景下征收 

碳税时 CO 减排的成本；高鹏飞等n 认为征收碳税 

降低CO：排放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王金南等[121 

认为低税率的碳税方案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极为有限； 

苏明等『1 运用CGE模型，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分别对 

碳税税率为 l0元 ／t、20元／t、30元／t、40元／t、70 

元／t的CO：排放以及各行业的产出及价格做了预测 

与评价，为研究开征碳税问题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数 

据分析支撑。 

国外针对ETS环境管理绩效方面的评价主要集 

中在ETS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和行业冲击方面，主 

要侧重于企业生产成本影响分析，研究方法以多元 

线性回归和局部均衡模型等工具为主。Oberndorfer 

等口 ]对ETS给企业竞争力带来的影响评价文献进行 

了综述，发现实施碳排放管理对企业的竞争力和创 

造力并没有造成显著影响；Demailly等r1 利用均衡 

模型量化分析了EU—ETS对欧盟钢铁企业的竞争力 

影响，发现对企业整体竞争力的影响甚微；Jeff等【l61 

从管理成本、履约成本等方面对碳税和ETS进行了 

比较评价，发现 ETS在管理成本上并不具有普遍优 

势；Zhang等【17]对近期有关EU—ETS的运行机制和经 

济影响的研究进行了整理。 

2 基本假设与算式构建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文以污染控制政策的稳 

态总期望社会成本函数为基础【18-19]，选择中国处于 

ETS内外的同行业同规模的企业 (如广东和山东日 

产4000 t新型干法水泥窑)为研究样本，构建减排 

成本函数，对企业超排行为征收碳税或实行ETS管 

理的减排成本进行测算，并比较两种不同的环境管 

理制度下的社会减排成本高低。 

2．1 基本假设 

(1)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里有两个企业X。和x ，企 

业具有同质性特征，即：相同行业、同等规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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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减排潜力、面临相同的碳排放约束。x 和x 有相 

同碳排放量E②和碳排放总量上限 ，即 =Ex，。 

(2)政府要求X 和X：将碳排放量控制在碳排放 

上限内，但企业的实际碳排放量E高于其排放上限 

， 有ExI=Ex2>A。 

(3)X 所在地区实行了ETS，由政府规定碳排放 

总量并免费发放碳排放配额③，如果企业的碳排放量 

大于碳排放上限 (又称碳排放配额总量)时，x 可 

以选择进行 自主减排，使碳排放量减少到碳排放上 

限以内，有Ex， =A，也可以选择从市场上购买其他 

企业的配额来抵消超额碳排放量 a，使 ， = +a。 

(4)x 所在地区实行的是碳税制度④，在碳排放 

上限以内的排放量不征税，但如果碳排放超过政府 

规定的碳排放上限，需要按照固定税率t对超排放部 

分缴税，x：可以通过增加减排投入或减少产量将碳 

排放量 控制在 以内，有 = ，在缴纳碳税仍 

然能保持正常利润的条件下，x 选择继续生产和排 

放 ，同时为多排部分纳税，此时有EX”=A+a。由 

此可见，当企业选择在碳排放上限内进行生产和排 

放时，碳税和ETS对企业的影响是无差异的；当企 

业超排放生产时，X 和 X 的超排量均为口。 

(5)不同的超额排放情景下，企业的减排成本存 

在差异。当企业碳排放量E@超过排放上限 时，企业 

开始采取减排行动。设企业的减排量在达到三之前， 

边际减排成本 (MC)处于递减阶段，与上相对应的 

碳排放量为 ，此时有A<E≤B，MC(L3≤MC(B)， 

根据价格形成原理，此时有碳价尸> ， 

式中TSC表示减排总成本， 表示 (E一 )部分的 

碳排放量；此时购买碳排放配额的成本高于减排成 

本，企业X 和x 都选择增加减排投入来减少碳排放 

量。当企业减排量超过￡，边际减排成本递增，此时 

碳排放量E>B，有碳价 P<—a
_

TS C
厂
(QB)

， 表示 

(E— )部分的碳排放量 ，减排成本高于购买成本， 

处于ETS下的X，选择购买配额来抵消碳排放量；碳 

税制度下的x，通过比较碳税税率和边际减排成本 

高低做出选择：通过继续减排或减产降低碳排放量 

追求碳排放达标 ，还是缴纳碳税。 

(6)X 进入ETS必须支付系统建设和管理成本 

)，包括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和设施费用、新增劳 

动力成本和交易税费3项；x 长期处于行政管理规 

则下，不需要支付额外的系统建设费用。 

2．2 两种碳排放管理机制下的企业减排成本算式 

构建 

2．2．1 ETS下的企业减排成本函数 

根据基本假设条件，企业的减排成本函数由3 

部分构成：ETS系统建设管理成本、进行减排技术 

改造所支付的费用和购买配额所付出的成本，总减 

排成本函数为： 

TSC(C，尸)=，+￡+F(a)+J；C(E1一A)dGc( 1)+ 

PJ 一B)d (E2) 

( )+T(e】)+T(e2)。 (1) 

式中TSC(C，P)表示在配额价格为P的情况下， 

企业联合运用减排技术和购买配额来完成政府碳排 

放管理任务时的总期望减排成本。T(m)= + ) 

表示企业加入ETS所支付的系统建设成本，其中：， 

为建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和设施费用；￡为进行碳 

排放权交易和管理工作增设的劳动力成本； 日)为 

企业购买碳排放权配额所支付的交易税费，F是配 

额购买量 ( 一 的函数。C表示单位减排成本。巨 

和 分别代表企业在边际减排成本递减区间和递 

②样本企业的碳排放量可能因为生产工人的熟练程度和设备新旧程度不同有细微的差异，这里为简化计算，对这部分细微差异忽略不计。 

③中国7个ETS试点地区大部分采取配额免费发放的方式，欧美等国在ETS实行之初也采取了从免费配额逐渐过渡到有偿配额的发展路径，给企业 
一 定的适应期，目前欧美国家仍然有一部分竞争力可能受到ETS影响的企业获得免费配额 本文参照中国7个ETS试点地区的设计架构，假设碳排 

放配额免费分配给x 和x 。 

④碳税税率在各国差异较大，从荷兰每吨二氧化碳0．4欧元到瑞典37．9欧元不等。中国尚未实行碳税制度，考虑到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企业需要一 

段时间逐渐适应碳税这一新的税种，同时也为了与ETS更具可比性，这里参照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假设企业碳排放量没有达到政府的限额标准时 

不予征收碳税，如果碳排放超过政府规定的总量标准，按照一定税率征收；为清楚比较碳税和ETS的成本优势，假设碳税为固定税率，碳价在短时期 

内相对稳定。 

⑤由于此处假设样本企业具有同质性，碳排放量相等，以下凡涉及碳排放量E的表述都不再区分企业， ．=巨；Ex，=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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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区间的碳排放量。T(e )代表x 在边际成本递减阶 

段，为减少碳排放所投入的技术改造成本。T(e )表 

示x 在边际减排成本递增阶段，为抵消 ( 一 )部 

分的碳排放量所支付的购买成本。式中dG (E。)和 

dG (E2)分别代表了两种排放量在一个履约期内出现 

的概率。 

2．2．2 碳税机制下的企业减排成本函数 

在碳税政策下，企业无需支付ETS建设成本，也 

不能从市场上购买配额，其减排成本完全取决于固 

定税率t和超过限额 的碳排放量规模。巨和 分 

别代表企业在边际减排成本递减区间和递增区间的 

碳排放量。同理，当企业处于边际减排成本递减区 

间时选择 自主减排 ，处于边际减排成本递增区间 

时，由于无配额可购买只能选择缴纳碳税。总减排 

成本函数为： 

TSC(C，力=， C(E1一 )dGc(E1)+ 

J- (E2一 )dG (E2) 

=r(e1)+r(e3)。 (2) 

由2．1节基本假设(1)、(5)可知，当企业的减排 

量达到拐点三 之前，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处于递减 

阶段，企业采取节能措施通过挖掘内部减排潜力从 

而减少碳排放量；当企业的减排量超过拐点上时，企 

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处于递增阶段，企业必须缴纳碳 

税 T：t×(E2-B)，即 r(e )。 

2．2_3 碳税和ETS下企业减排成本函数比较与转换 

在减排量达到拐点￡之前，企业选择自主减排 

成本更低，碳税和ETS下的企业都选择 自主减排行 

动，由于企业的同质性，X ,Nx：具有相等的减排费 

用 T(e，)；当减排量超过拐点 ，企业需要在自主减 

排、购买配额或缴纳碳税之间权衡。在ETS下，企 

业需要比较碳价与单位减排成本的高低；在碳税机 

制下，企业需要比较碳税税率与单位减排成本的高 

低。由于决定碳价和碳税高低的驱动因素不一样，因 

此有 r(e2)≠T(e3)。 

为便于计算，本文将减排函数转换为生产函数， 

过程如下： 

TSC(C，尸)=T )+T(e1)+T(e2) 

TSC(C t)=T(e )+T(e ) 

又：企业总生产集为y=A(K4)-L，’( ，A(KA)代 

表生产技术水平，／ )表示在既定技术水平下的产 

出水平，】，表示在不同生产技术水平下的产出水平。 

在本文中y是给定的外生变量。T )：aY；r(e )= 

／31】，；T(e2)=bY，T(e3)=132Y。 

当 ≤ 时，样本企业的减排成本函数分别为： 

TSC(X )：(a+卢 )y=(a+卢 ) ( )‘f( )， 

0<a+卢l<1，且a>0； (3) 

C(X2)=卢。Y=卢1 ( )‘f(Kp)，o<／3 <l。 (4) 

当E>B时，样本企业的减排成本函数分别为： 

C(X1)：(0c+卢 + Y=(oc+卢。+6)A(G)‘l厂(玉，户)， 

0<a+卢l+6<1； (5) 

C(X：)=(卢 + )Y=(卢 + ) ( )‘f(IG)， 

O<／31+／~2<1。 (6) 

由企业同质性可知，两个企业在边际减排成本 

递减阶段具有相同的减排成本，故 

TSC(X。)=(a+6)Y=(a+ ( )’I厂( )， 

0<a+6<1； (7) 

c(X )= y= ( )·厂( )，O<3 <1。 (8) 

得到，当企业受到的碳排放约束较松，且减排 

潜力较大时，企业边际减排成本将长期处于递减阶 

段，参与碳交易的企业不仅要支付减排成本，还需 

要额外支付系统建设成本，碳交易将会给企业和社 

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有 C(X。)>TSC(X：)。 

当企业边际减排成本处于递增阶段时，ETS和 

碳税的减排成本需要对 ETS管理系数 、企业 

技改 系数卢 和ETS交易系数 6的大小进行比较 。 

当 +6> 时，碳税具有成本优势 ，反之ETS具 

有成本优势 。需要结合具体行业进行分析 。 

3 边际减排成本递增下碳税和tzTS的成本 

优势 匕较：以粤鲁水泥行业为例 

广东和山东省在十二五期间将分别面临 19．5％ 

和 18％的减排目标，属于I类高强度减排地区；广 

东水泥行业 (X )被纳入 ETS，山东是非 ETS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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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山东水泥行业 (x：)必须通过挖掘 自身减排潜 

力完成减排任务。两省的水泥熟料企业都以立窑和 

新型干法水泥窑 (NSP)为主。由表 1可知，粤鲁 

水泥行业满足上述有关企业同质性的假设条件。 

3．1 基本情况与原始数据 

水泥熟料的碳排放主要来自能源利用的CO 排 

放和石灰石煅烧过程中碳酸钙 (CaCO )受热分解 

CO 排放。由于碳酸钙分解产生的碳排放是由化学 

反应方程式决定的，除非改变生料质量，否则减排 

潜力不大。生产过程中的煤耗和电耗排放约占熟料 

总排放的40％，是节能减排的关键环节，这部分的 

减排措施主要采取窑炉改进和建设低温余热发电 

设施[23】。表 2列出了企业进行 CO：减排的主要成本 

数据。 

3．2 计算结果 

在产业政策下，X。和x：都必须采取以NSP替代 

立窑生产线措施，由表 1可知，x 和x：分别需要增 

加4000 t／dNSP生产线30条和26条，由于窑型改进 

受到行政管理驱动，无论是否加入ETS，企业都必 

须支付技术改造成本，故将这部分技术改造成本视 

为企业在边际减排成本递减阶段所支付的自愿减排 

成本T(e )，即MC(E)≤MC(B)部分的减排成本。要 

达到政府对水泥行业的减排要求，X 和x：分别需减 

排235万tCO 和205万tCO2，即x】和x2分别还需 

要减排205万t CO 和 175万t CO2。为便于比较，统 
一 按照200万t CO 计算。这部分减排支出属于非 

政府强制技术改造部分，故将此视为企业在边际 

减排递增阶段支付的减排成本 T(e )和 T(e )，即 

MC(E)>MC(B)部分的减排成本。由假设可知，在边 

际减排成本递增阶段，碳价低于单位减排成本，故 

x 会从碳市场中购买205万 t的碳排放权配额来满 

足减排要求，x 需要缴纳碳税。鉴于中国目前尚无 

碳税制度，本文参考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在2014年发 

布的 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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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25 中对CO：和氮氧化物的征收标准 (1．2元／污染 

物当量)，结合国外碳税征收标准，将碳税税率设为 

40元／t CO 。碳价取中国7个碳交易试点地区CO 交 

易价格 (均价 30元／tCO：当量)。 

根据《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和 ((广东省水泥工业发展专项规划》，2010年能源消 

费量超过 1万t标煤的水泥熟料企业有230家，设每 

家企业为参与碳交易，将新增专职岗位1个；鉴于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机制运行时间为5年 (2011—2015 

年)，故在计算ETS的成本时，皆以5年计算。建设 

成本 T(m)由表2计算得到ETS带来的制度成本 ： 

T(m)=T(m )+T(m2)=0。76亿元， 

T(e，)：200×30=0．60亿元， 

)=200×40=0．80亿元。 

以广东某年产水泥500万t的企业为例，5年产 

值 (Tp)约为200亿元人民币，由2．2-3中有关系数 

转换方法，可以计算得到减排系数a， 和6值，得 

到两省水泥行业在ETS管理和碳税政策下的减排成 

本系数值分别为： 

a= m)／Tp O．004；卢2 T(e3)／ ：O．004； 

6=T(e，)／ =0．003。 

得到 +6：0．oo7>~2=0．004，即 TSC(X1) 

>TSC(X2)。 

如果完全采取行政手段要求企业将碳排放量降 

低在限额 以内，企业的减排成本系数值分别为： 

a=T(m)／Tp 0．004；卢2 T(e3)／ 0．104； 

6=T(e2)／Tp O．003。 

得到 a+6=0．007<fl2：0．104，即 TSC(X1) 

<TSC(X2)。 

评估结果显示，当碳税税率与碳价差距不大时， 

与ETS相比，对水泥行业征收碳税更具成本效益 ， 

在本文假设的碳价和碳交易管理成本条件下，只 

有当碳税税率达到 80元 ／t CO ，ETS才具有更高 

的成本效益。低温余热发电项目作为水泥企业最 

佳可获得减排技术，当实行强制性行政减排手段 

时，低温余热发电项目与ETS和碳税相比不具有 

成本优势。 

⑥这里的完全竞争市场包括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碳市场。 

4 结论与建议 

在对不同环境管理手段的成本优势进行计算和 

比较时，如果将企业的减排成本根据管理工具的特 

点分解为不同减排环节的支出，可以省略相同部分， 

凸显出由于环境管理手段不同而引发的支出差异。 

在本文设定的碳税税率和中国现行试点ETS条件 

下，碳税和ETS在减排成本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 

(1)系数 是ETS区别于碳税的重要因子，取决 

于企业的软实力和交易规模。购买配额数量越多，交 

易费用越高，a值越大；企业软实力越强，a值越小。 

一 般而言，在碳交易建设初期，企业的制度和系统 

建设成本较大，随后逐渐减少，因此在计算 时，需 

要将碳交易体系建设成本进行分摊处理。在本文设 

定的 )函数中，仅有交易税费 B)是变量，随 

着交易量的变化而波动，核查费用和劳动力成本相 

对固定。 

(2)在碳税和 ETS中都涉及到技术改造系数 卢， 

其大小取决于最佳可获得技术的商业化程度，如果 

最佳可获得技术的运行成本较低，则系数值也低。在 

企业边际减排成本递增阶段， 值的大小是决定其 

企业减排成本的一个关键要素。 

(3)在企业生产函数不变的情况下，6的大小取 

决于碳价的高低，在完全竞争市场上⑥，6是一个固 

定值，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6将随着碳价的波动而 

变化。 

(4)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形状对ETS的经济 

性也有一定影响，如果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拐点 ( 

点)出现较晚，则卢 值变大，卢 和 6变小。 

根据EU—ETS运行经验和中国ETS试点地区的 

建设方案，在以上三大要素中，碳价和减排潜力是 

决定ETS是否具有减排成本优势的两个关键因子。 

在两种极端情况下，ETS的减排成本比较优势分别 

处于完全无效和绝对有效的境地：第一，当碳价尸高 

于最昂贵的减排技术平均成本，或企业减排潜力趋 

于无穷大时，ETS在降低企业减排成本上不具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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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比较优势，反而有可能会因为ETS的制度建设支 

出增加企业成本；第二，当企业在短期内无减排潜 

力，或碳价 P低于最廉价的减排技术平均成本时， 

ETS在降低企业减排成本上具有完全的比较优势。 

但有可能损害企业创新减排技术的积极性，从而影 

响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实施碳排放管理 

和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建议如下。 

第一，建设ETS时，要特别注意对机制覆盖范 

围的研究。包括EU—ETS在内的现有 ETS主要以企 

业碳排放量大小作为是否纳入ETS的重要指标，甚 

至是唯一指标。以上分析显示，企业的减排潜力强 

弱 (包括经济潜力和技术潜力)是影响ETS成本优 

势的重要因素，建议尽早在有关行业展开ETS有效 

性评估。 

第二，在对ETS试点工作进行效果评价时，不 

仅要考虑碳市场的活跃程度和ETS系统建设的完整 

性，还要从宏观层面评价ETS对地区低碳经济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包括对创新技术的驱动、低碳 

技术的应用等。 

第三，在政府减排政策预期走向不明确的情况 

下，企业可能更愿意选择加入ETS或缴纳碳税而非 

采用技术改造项目进行实质性的减排，长此以往，可 

能损害企业开发和运用低碳新技术的创新激情，在 

技术～产业链的扩散作用下，不利于低碳经济的持 

续发展，建议尽快建立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稳定 

公众预期。 

第四，设计环境管理政策组合，充分发挥行政 

化的强制减排手段和市场灵活机制在不同领域的优 

势，对减排潜力小的企业采取市场化手段进行管理， 

对减排潜力大的企业实施行政化的强制减排措施， 

在降低社会总体减排成本的同时，促使低碳经济向 

纵深处发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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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M itigation Cost Advantages of Carbon Tax and 

ETS for the Cement Industry 

Wang Wenjun ，Xie Pengcheng ，Hu Jilian ，Wang Le ，Zhao Daiqing 

l Guangzhou Institute ofEnergy Conversion，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Guangzhou 5 1 064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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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oth carbon tax and ETS are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ools to contro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ut they may bring different effects about mitigation cost for various industries．Building the GHGs mitigation 

cost function which based on the steady—state expect social cost function ofpollution control policies，and employing 

it to compare the emission reductions cost of cement industry under the carbon tax or ETS to find the key influence 

factors for cutting cost．Taking Guangdong and Shandong provinces’cement industry as empirical example，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conducted：when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arbon price and carbon tax 

rate，the carbon tax will be more cost effective than ETS，due to ETS’S higher construction cost．In the short term， 

because the higher cost of emission reductions of using new technology under mandatory administrative rules， 

ETS is more cost effective．There are some key factors to impact enterprise’S mitigation cost：carbon price，carbon 

tax rate，the price of the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enterprise anticipation，ETS construction costs，which will 

affect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ETS and carbon tax on the emission reductions costs．At last，We suggest to 

design a kind of complementary carbon emission management policies，making the carbon tax and ETS play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Key words：ETS；carbon tax；cost of emission reductions；the cement industry；Guangdong province 


